本件屬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營業秘密

115年科專計畫產學研合作、分包、委託研究計畫需求規劃表
	合作/分包/委託

研究計畫名稱
	微波輔助定位技術研發：
雙頻自主地面定位系統演算法與試驗機研發及測試
	類別
	□學界分包

□研究機構分包

□業界合作開發

■業界委託

□共同執行委託

	隸屬之科專計畫
	無人載具前瞻關鍵技術多元整合開發計畫
	經費
	33,385仟元

	所承接之

專業實驗室
	· 校級_________________；□學院級________________

■無

	計畫聯絡人/電話

(聯繫瞭解細部需求)
	楊仁碩/353623

	執行目標
	1. 延續109-111年「自主地面定位系統(iGPS)研究試製」與「增強式自主地面定位系統」等案研發成果，研發CDMA雙頻自主地面定位系統，包含雙頻自主地面定位演算法、延伸式雙頻地面定位基地站、雙頻定位接收機及定位資訊融合技術等四大研發目標。
2. 全案分為三年執行，分年開標，略以︰
(1) 115年︰延續前案研發成果，完成雙頻自主地面定位系統架構與電路設計、雙頻地面定位基地站試驗機與雙頻定位接收機試驗機產製及功性能測試。
(2) 116年︰延續115年研發成果，完成延伸式雙頻地面定位基地站雛型機與雙頻定位接收機雛型機產製，並開始執行整合定位測試。
(3) 117年︰延續116年研發成果，完成延伸式雙頻地面定位基地站原型機與雙頻定位接收機原型機產製、實際場域系統整合定位測試。
3. 115年主要研發技術項目包含：
(1) 慣性導航元件、高度計選用及評估。
(2) 多基站時間同步機制設計(含模擬驗證)。
(3) Near-far問題解決方案設計。
(4) CDMA雙頻定位接收機試驗機HDL縮裝設計。
(5) CDMA雙頻地面定位基地站試驗機架構與電路設計。
(6) 與學研單位合作執行定位演算法優化。
(7) 與學研單位合作執行專屬展頻碼設計。
(8) 與學研單位合作發展AoA演算架構評估。
(9) 與學研單位合作發展適應性卡爾曼濾波器之深度模型評估。
(10) 雙頻地面定位基地站及雙頻定位接收機試驗機測試。

	預期效益
	1. 確認雙頻地面定位基地站與雙頻定位接收機設計之基本功性能規格符合需求且運作正常。

2. 確認多基站時間同步機制設計之正確性。
3. 確認雙頻定位接收機縮裝物性規格符合要求。

4. 完成年度階段性工項，以接續執行後二年研製與驗證工項。

	工作項目及時程
	1. 系統規格設計審查會(115年4月)。
2. 雙頻地面定位基地站初步設計審查會(115年6月)。
3. 雙頻定位接收機初步設計審查會(115年6月)。
4. 雙頻地面定位基地站細部設計審查會(115年10月)。
5. 雙頻定位接收機細部設計審查會(115年10月)。
6. 專屬展頻碼設計審查會(115年11月)。
7. 多基站時間同步機制設計審查會(115年11月)。
8. 定位演算法整合設計審查會(115年11月)。
9. 雙頻地面定位基地站試驗機測試(115年11月)。
10. 雙頻定位接收機試驗機測試(115年11月)。
11. AoA定位演算架構評估報告(115年11月)。

12. 適應性卡爾曼濾波器深度模型架構設計報告(115年11月)。

	預期成果產出

(至少)
	□期刊論文____篇；□專利申請文件____件；

■研討會論文__1__篇；■研究報告__2__件；

□工程原型____件；□軟體____套

■其它(請說明)：雙頻地面定位基地站試驗機與雙頻定位接收機試驗機各1套，該試驗機需進行後續研改與測試，方能完成完整之定位功能開發，故以訪查及提交測試報告之形式確認，產出之試驗機置於承商實驗室進行後續開發。

	產出物之規格及驗收方式說明
	1. 完成期中研究報告1件繳交，內容須包含以下項目：
(1) 系統規格設計報告。

(2) 雙頻地面定位基地站初步設計報告。
(3) 雙頻定位接收機初步設計報告。
2. 完成期末研究報告1件繳交，內容須包含以下項目：
(1) 雙頻地面定位基地站細部設計報告。
(2) 雙頻定位接收機細部設計報告。
(3) 專屬展頻碼設計報告。
(4) 多基站時間同步機制設計報告。
(5) 定位演算法整合設計報告。
(6) 雙頻地面定位基地站試驗機測試報告(至少須包含以下測試紀錄：測試發射通道正常，且發射機之發射功率(不含PA)≥0dBm、收發頻寬≥5MHz)。
(7) 雙頻定位接收機試驗機測試報告(至少須包含以下測試紀錄：體積尺寸≤1200cm3，測試接收通道正常，且旁帶抑制≥30dB、最大接收功率≥0dBm、接收頻寬≥5MHz)。
3. 前述工作項目及預期成果產出，經產學研合作評議小組委員審核同意後作為驗收標準。

	合作對象必要之人員專長
	1. 射頻通訊電路研發人員。
2. CDMA通信技術研發人員。
3. 定位系統技術研發人員。

	合作對象必備之設施及設備
	1. 訊號產生器(SG)

2. 訊號分析器(SA)

3. 示波器
4. VNA網路分析儀

	科專計畫主持人

（簽名）
	
	督導科專副所長（簽名）
	


備註：本規劃表及相關附件公告於本院軍民通用科技服務網站
合作對象資格說明表                       填表日期：114年10月15日
	資格類別
	合作對象資格
	應檢附何種文件及資料
	欲查證何種事實或能力
	援引法規條款

	與提供委託

研究計畫

有關之資格
	1. 具射頻通訊電路研發經驗。
2. 具CDMA系統研發經驗。
3. 具定位系統研發經驗。

4. 廠商資本須不含陸資。
	1. 相關研發能力之證明，可包含書面、實體、或展示。

2. 廠商資本不含陸資佐證。
	研發能力之證明。
	科學技術基本法第六條第一項。

	與履約能力

有關之資格
	1. 具ISO 27001資格認證。
2. 具ISO 9001資格認證。
	1. ISO 27001證書影本。
2. ISO 9001證書影本。
	1. 具有完善資安管理系統以承接本案之證明。
2. 具有完善品質管理系統以承接本案之證明。
	

	備註
	
	填

表

單

位
	填表單位：

資訊通信研究所

天齊計畫 系統工程組
聯絡電話：

(03)471-2201#353623
承辦人：

楊仁碩
主官(管)：

趙哲誼 組長



